木材销售合同

甲方（卖方）：
乙方（买方）：        
为了明确甲、乙双方的权利、义务和相关责任,本着平等、自愿原则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达成以下协议：
甲方同意将本合同第一条所述标的物出售给乙方，乙方同意购买,并由乙方完成标的物的采伐及树头挖掘和清理工作。
一、标的物
甲方向乙方出售的木材位于XXXXXXXX（以下简称,XXXX）,木材品种：橡胶林,面积**亩,株数**株,材积**m³,详见附件。
二、合同木材款和履约保证金
1.合同木材款：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木材款共计人民币  元整（¥      元）。
2.履约保证金：乙方竞拍报名已支付的交易保证金  元（大写：捌万叁仟元整），按标的公告约定竞拍结束转为合同履约金。
三、支付方式
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，乙方将合同木材款汇入甲方指定账户。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银行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。
四、采伐期限
[bookmark: _GoBack]乙方应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X日内完成标的物采伐,因不可抗力因素（如台风、地震等自然灾害）造成工期延误,待不可抗力因素消除后,经有关部门出具证明,工期可顺延。 
五、双方的权利与义务
（一）甲方权利与义务
1.甲方负责提供标的物采伐林地勘界和相应导向标志。
2.甲方协助乙方做好林木采伐相关的服务工作,并在乙方进入伐区后派专人到伐区监督采伐。
（二）乙方权利与义务
1.乙方承担履行合同产生的所有交易税费和采伐所需的修路、供电、采伐人工费以及安全生产等所有费用。
2.在采伐期间，乙方负责标的物的采伐，并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，杜绝违章操作。
3.在采伐期间，乙方要接受甲方的监督,不越界采伐，倒树方式可由乙方自由选择。
4.乙方保证按时完成标的物采伐工作，完成后三天内书面申请甲方验收。
5.本合同签订后，乙方负责标的物的看管保护工作。
六、其它约定
（一）乙方进入工地前，应提前三天书面通知甲方做好采伐前的准备工作（如回收胶杯等）。
（二）乙方如越界采伐，按每株   元整（¥    元），赔偿甲方，构成违法的，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，赔偿款可在履约保证金中扣除。
（三）采伐期间，乙方作业引发的一切安全事故，均由乙方承担，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还应向甲方承担损失赔偿责任。
（四）本合同生效后，任何一方无权擅自更改，如确实需作变更、修改、取消或补充的，须签订书面补充协议并经双方签字确认。
七、违约责任
双方应严格履行本合同的约定,不得违约。否则，应承担违约责任。
1.在合同约定付款期限内，乙方未付清木材款的，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，并对该标的物重新组织竞价和销售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。
2.除不可抗力外，乙方超过本合同约定期限未完成采伐的,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，并无偿收回乙方未采伐的林木,将未完成采伐的林木重新组织竟价和销售，乙方交付的木材款和履约保证金均不予退还。
3.甲方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，并赔偿乙方相应的损失。
八、本合同履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争议,由甲、乙双方协商解决,如协商不成，则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九、本合同壹式肆份，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甲方执叁份、乙方执壹份,自甲、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


甲方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日

乙方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：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